【问题探讨】

拥有爱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

（一院陈映推荐，2015年11月5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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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理由：我喜欢闲坐窗前，手捧一卷有意思的书，旁边是氤氲的淡茶，心中悠然自得。我也喜欢仰望星空，惊奇于宇宙的浩瀚，感叹于大自然的美好。不嫌爱好小而杂，只怕没有爱好。人们总是害怕忙碌后的闲暇，美其名曰“劳碌命”——停不下来，实际只是害怕闲暇所带来的空虚茫然。其实，往往一个简简单单的爱好能完美填补空缺，使我们的心灵充盈自在。正如本文作者在文中所诠释的那样：人总该有一些爱好，把人生中除了吃饭、睡觉、工作、学习等生活常态之外的时间填补，不枉费时间，也让生活变得不一样。

爱好于每个人来说都不同，它还会随人生进程而变化。你10岁时热衷的事跟30岁时大概不会相同。也有人从小喜好一事，直至终老。但无论如何，爱好总得有，否则人生可能失掉很多趣味。

我们可能因为爱好而获得很多美妙的记忆。比如说，儿时的某件事，某个场景，因为感受特别美好，回味起来总觉得真切而温暖。

我小时候喜欢看书，爱自己翻，也喜欢听爸妈讲，现在大家管这叫亲子阅读。从几岁到十来岁的时光里，我都享受着这项乐事。大多数时候，和我共读的人是老爸。八九岁时一年冬天，一次老爸骑着单车，我坐在前面的横梁上，那天雪后路滑，虽然积雪消融了，可不知从哪里跑出的冰疙瘩，正好滚到车轱辘下，杂耍一样的，单车前轱辘定格住，后轱辘竖直朝天空扬起，老爸一手护住我，一手在落地的瞬间一撑，来了个类似前滚翻的动作。我膝盖蹭破了点皮，可老爸撑地的手掌却骨裂了，手肿起来像个大馒头。

随后的好多天里，老爸虽然要上药换药养伤，可陪我读书的“任务”却一天都没有落下。我记得，每天爸要在热热的药水盆里泡手，我搬个椅子坐在旁边，听他讲书，并负责翻页。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画面：还用暖炉的屋子里，药盆散着热气和药香，妈一面忙着做家务，一面想着给爸换药；老爸一手捧着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，另一手泡在药盆里：我凑在老爸跟前，一面看书，一面听他讲，时不时地翻页……

如今再读书时，我仍旧时常忆起那幅画面，想起老爸手掌受伤却仍旧每天陪我读书。

我们也可能因为爱好而得三五知己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我们总会更容易跟与自己性情相投的人成为好友。

想来我结下的最好友情，大多源自爱好。

十几二十岁时的3位好友，从相识至今，最爱聊起的话题还是文学艺术。谁获知了一个关于音乐、舞剧、艺术展的消息，一定会第一时间通告其他3人；谁读到一本好书，发现一间独立书店，也会第一时间互相分享；时不常的几人还会得瑟地写个“微散文”放在朋友圈，别人看了估计直翻白眼儿，我们几人之间却一定能互相懂得。这相处方式，别人觉得矫情，我们却觉得自然又舒心。

30岁的好友则大多跟跳SALSA舞有关。因为这事社交功能强大，大家都抛开生活、工作烦扰，摘掉面具，释放自我。所以在这个小圈子里，无论老师、高手或是初学者，都能迅速成为朋友。大家可以因为一个跟跳舞有关的话题，聊上半天也不嫌烦。也因如此，舞友们无论出差还是旅行，行李箱里总会多一双舞鞋，无论到哪儿，只要有舞会，就觉得陌生地不陌生，就觉得随处有朋友。所以，拿出人生里除了家庭、工作之外的时间付诸这项爱好，所有人都觉得值得。

人总该有一些爱好，把人生中除了吃饭、睡觉、工作、学习等生活常态之外的时间填补，不枉费时间，也让生活变得不一样。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腾讯网订阅-新闻-中国青年报2015年11月5日，作者：史潇潇）
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5年11月12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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